
台南市私立光華女子高級中學教職員子女福利獎助金申請書 
 

申請日期： 

姓名  

 

申請編號 

(由人事室填寫)

單位  職

稱 

 申請學年度
             學年度

申請

事由 

 

 

 

申請 

學校 

學制 

1.國小        人 

2.國中        人 

3.高中(職)        人 

4.大學        人 

申請

金額 
新台幣        萬        千        百        元整 

附註 1.依據本校教職員福利與激勵實施辦法辦理。 

2.辦法規定：每學期補助申請者子女就讀大學或高中職每人叁千元、

國中每人壹千元、國小每人伍百元。 

3.申請者請附子女學生證或學費劃撥收據影印本(浮貼於本表下方)。

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任核章 會計主任核章 校長核示 

 

 
 

(請將影印資料浮貼線) 
 

 


